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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新版《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今起实施

工程超2万平米须先考古
本报济南11月30日讯(记

者 李文鹏 乔显佳) 12月1

日，最新修订的《山东省文物

保护条例》正式开始施行。11

月30日，在省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省

文物局局长谢治秀介绍，依据

新《条例》，进行占地二万平方

米以上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应先组织考古调查、勘探，这

一新规在全国尚属首例。

据介绍，随着大规模的

基本建设、旧城改造项目的

迅猛推进，个别地方重经济

开发、轻文物保护，甚至为了

暂时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

牲文物为代价，严重威胁文

物安全，甚至对文物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

谢治秀表示，有数据表

明，上世纪80年代全省文物

普查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

16000余处，根据正在进行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最新统

计，其中已有1603处不可移
动文物点消失。同时，随着公

路、铁路、南水北调等各类重

点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大

量的文物勘探、考古、保护工

作亟待开展，仅去年全省文

物考古发掘面积就达到4万

平方米，相当于建国以来考

古发掘面积的总和。

依据即将实施的《条

例》，县级以上政府应设立

“文物保护委员会”，并应建

立“文物保护专家咨询机

制”，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决
策，应先听取专家意见。对于

古遗址、古墓葬等田野文物

的保护，没有专门机构管理

的，则由县级政府聘请一至

三名文物保护员专门负责管

理，这在全国的文物保护地

方性法规中属首次。

《条例》明确要求，基本

建设工程应当避开地上、地

下文物丰富的地段。进行占
地二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基

本建设工程或者在地下文物

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范围

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单位

应当事先报请省级文物行政
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这
样的规定，在全国也是第一

次。对未按规定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擅自进行建设等情

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单

位，可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

以下罚款。

在即将实施的《山东省
文物保护条例》中，首次确
立了“地下文物保护区”概
念。30日，省文化厅副厅长、

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介绍，

“地下文物保护区”出现在
地方性立法中，在全国属于
首创，此举可改善地下文物
缺乏保护依据的问题。

《条例》明确要求县级
以上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将
本行政区域内埋藏文物丰
富的地区划定为地下文物
保护区，报本级人民政府核
定公布，从而纳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参照
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进行管理。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
现重要文物需要实施原址
保护的，县级以上政府与建
设单位协商后，可以另行安
排用地或者收回土地使用
权、退还已交纳的土地出让
金；造成建设单位经济损失
的，依法给予补偿。这样的
处理办法，既保护了文物，

也维护了建设单位的合法
权益。

本报记者 李文鹏

“地下文物保护区”

概念首次提出

依据即将实施的《山东
省文物保护条例》，我省今
后将在基本建设中推行“文
物保护先行”的原则。

依据《条例》，基本建设工
程应当避开地上、地下文物丰
富的地段。工程项目在立项、

选址前，建设单位应当征求该
项目立项审批主管部门的同
级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

凡是涉及不可移动文
物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
定保护措施，作为建设项目
重要内容列入可行性研究
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并根
据文物级别，报上一级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
准的，有关主管部门将不予
立项和批准施工。

对于我省近万处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条例》明
确规定“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
记公布，参照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管理”，从而解决了其
保护管理的难题，并提供了
明确的法律依据。

《条例》还特别规定，

“媒体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
新闻报道、电视直播或者制
作专题类节目，应当经省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出于保
护考古发掘现场、避免考古
工作受外界影响的考虑。

本报记者 李文鹏

“文物保护先行”

原则确立

格头条延伸

蒙阴女孩患病17年自学识字

“折翼天使”

成网络写手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广聪 本报通讯员 宋涛

身患重病 17 年，胸部以下已经失去了知觉，双手

只有食指能活动，但是她却乐观、顽强地同病魔斗争。

蒙阴县女孩李莹通过自学识字，在博客上写下大

量关于生命感悟的诗歌、散文，感动了众多网友……

 8 岁患病从此告别校园

蒙阴县常路镇女孩李莹

今年 25 岁。8 岁时，上小学一

年级的她，四肢突然出现僵硬

的症状，有时候一走路就摔

倒。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李

莹从此告别了校园。

十几年求医，始终没有看

好李莹的怪病。直到2008年，

李莹才在安徽一家医院被确

诊为“肌张力障碍”。今年，李

莹从电视上得知，北京一家医

院有治疗“肌张力障碍”痊愈

的先例。前不久，她联系到这
家医院，医生告诉她，要想治

疗，必须做手术，而费用要在

20万元以上。

虽然李莹的家早已负债
累累，但她和家人还是因此

看到了希望。面对苦难，李莹

很乐观，她说：“我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有爱就有希

望，更能创造奇迹！”

自学识字写下感人文章
因为治病，李莹小学

一年级还未读完就辍学

了。然而，她并没有放弃，

“我找来弟弟用过的课本

和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

学。有时候，我也幻想自己

能坐在学校里，有老师给
我讲解。”

17年里，李莹通过自学

识字，用右手唯一能活动的

食指写下许多文章。为了让

姐姐与外界交流，2009年8

月底，李莹的弟弟用打工赚
的钱为她买了一台电脑，李

莹为自己取名“折翼天使”，

开始开博写文章。

在李莹的博客里，记者
看到李莹写下的 50 余篇散

文、诗歌，而这些都是她用僵

硬的手指一字一字敲出来

的。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

“不管人生有怎样的考验，我

会一直坚强地走下去，快乐

度过每一天！”

热心市民帮她出书
为了帮助李莹筹集手术

费，蒙阴县一些好心市民准
备把李莹平时的文章整理成

书。

11 月 29 日，记者联系

到负责出书事宜的王哲。他

告诉记者，书的名字定为《折

翼天使的天空》，里面收集李

莹平时写的散文、诗歌共40

余篇、近两万字。

“现在已经到了校稿阶

段。蒙阴一家旅游集团赞助

10000 元作为出书的费用，

预计元旦前后就会面世。我

们将以义卖的方式，为李莹

筹集手术费。”王哲说。

11 月 29 日，王哲及朋

友再次来到李莹家中，和她

一起商量出书的事宜。王哲

告诉记者，他们还想以李莹

为原型拍一部 DV 影片，让

更多的人关注、帮助李莹。

盼望见到张海迪
2010 年 5 月，李莹做出

一个让周围人吃惊的决
定——— 捐献遗体。李莹说，因
为生病，她早在十几岁时就有

了遗体捐献的心愿。“如果病

治不好，我希望把遗体捐献出

来。”李莹说。今年 5月 25日，

临沂市及蒙阴县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来到李莹家中，为她

办理了遗体捐献的相关手续，

李莹成为蒙阴县正式签署遗

体捐献协议的第一人。

11 月 29 日，李莹告诉记

者，她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如

果能治好病、能独立生活，她

想做一名志愿者帮助别人。

在聊天中，李莹说由于

各种原因她读的书并不多，

“我希望以后能多看点书，如

果不学习，我会觉得自己很

没用。如果有机会，我想见一

见张海迪。”

我喜欢凝望，

虽然供我凝望的空
间有限，

但我仍会用凝望去

捕捉身边的美丽：

凝望街上匆忙的身

影；

凝望蓝天和白云；

凝望不远处被风给

吹动的树；

凝望在电线杆上停

留的小鸟；

凝望花开的美丽；

凝望妈妈的背影；

凝望雨的激昂；

凝望雪的飞舞；

凝望繁星和皎洁的

月亮；

凝望远方的你—
朋友！

凝望的深思与快
乐，

会让时间变得充实
而有趣！

—摘自李莹博客


